[bookmark: _Toc99301424]第五章   采购需求
说明：
[bookmark: _Hlk167284587]1. 当采购项目涉及政务信息系统时，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7〕210号）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Hlk168431603]2. 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关注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需求标准，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根据对应《需求标准》确定采购需求。
已发布的需求标准如下：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库〔2023〕7号）
《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29号）
《便携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0号）
《一体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1号）
《工作站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2号）
《通用服务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3号）
《操作系统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4号）
《数据库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5号）
《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办公场所类）（试行）》（财办库〔2024〕113号）
如有更新或增加，以财政部门发布为准。


一、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服务期限1年。
二、服务内容
按照《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北京市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北京市市级财政支出成本预算绩效分析操作流程》和市局关于绩效管理的工作需求，协助市局及所属单位完成以下工作：
（1） 成本预算绩效分析：按照市财政局关于成本预算绩效分析的要求，对重点项目（76个）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运用成本效益分析、作业成本法等成本预算绩效分析方法，按照绩效目标、投入成本、产出质量与效益匹配对应的原则，科学测算、全面衡量各方投入成本，在成本定额标准、财政支出标准和公共服务标准相统一的基础上安排预算，并设置成本、质量和效益等方面的绩效目标和监督考核指标。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出具76个项目分析结果；服务期内，出具76个项目的正式的《成本预算绩效分析报告》。
（2） 76个项目包括21个培训、印刷等购买服务类项目，12个设备购置或租赁类项目，12个工作经费类项目，9个宣传类项目，5个信息化类项目,17个维修（护）、单位履职类项目。
（3） 提供关于成本预算绩效分析相关的培训、咨询工作。（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内）
三、项目团队要求
1.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工作，供应商需按照以下要求配备服务人员不少于34人次，其中：项目经理岗2人次，复核岗4人次（需具备注册会计师证书），分析岗8人次（需具备会计师、审计室、经济师、统计师中级及以上证书），助理岗20人次，
2.投标人需按照要求，在组织外部专家开展每个项目的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工作时，每个项目需至少安排5名具备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评审专家参加。
四、服务要求
（一）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各项工作能够达到相关法规、政策要求和采购人需求。
（二）设置咨询服务热线，提供7天×24小时成本预算绩效分析业务咨询服务；
（三）如有紧急任务，能够按照采购人要求主动加班完成相应工作；
（四）维护采购人各项合法权益，保障合法权益最大化，贯彻落实采购人对成本预算绩效分析服务工作各项要求。
（五）按照北京市财政局要求时间进度完成相关工作
五、保密要求
中介机构对项目工作中涉及的相关数据、资料、文档等具有保密的义务，并应按照相应保密规定执行。
六、其他要求
（一）拥护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遵守财经纪律;
（二）应具备完善的内控机制，包括质量保证、保密制度、档案制度等;
（三）自愿接受采购人的工作安排、指导和监督，采购人有权利根据其相关内控制度对中介机构进行考核;
（四）投标人服务人员工作中产生的交通、通信、差旅等其他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五）投标人具备成本预算绩效分析智能化应用类似项目案例，案例项目须为运用智能化平台、大数据分析、智能审核、动态监控等智能化工具开展的同类成本预算绩效分析服务项目，根据案例智能化应用完整度、落地成效梯度计分。
（六）投标人在投标阶段，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材料：重点难点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案、成本预算绩效分析解决方案、质量保证解决方案、进度保障组织方案、保密措施解决方案、应急服务解决方案、培训服务组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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